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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區域計畫」第 4 場地方說明會 

壹、會議時間：102 年 2 月 21 日（星期四）14:30~16:00 

貳、會議地點：三地門鄉公所（屏東縣三地門鄉三地村中正路二段 100 號） 

參、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肆、承辦單位：城都國際開發規劃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伍、出席單位：如簽到單 

陸、議程： 

時間 議程內容 

14：00－14：30 報到、領取資料 
14：30－14：40 主席致詞 
14：40－15：00 說明會簡報 
15：00－16：00 綜合座談 
16：00~ 會議結束 

柒、與會人員意見： 

一、高樹鄉公所 

高樹鄉新豐村茂林國家風景區與高樹鄉交界處，目前正進行堤防及河堤公園之

開發規劃，但仍有開發上建築界線劃定之問題，不知是否本次區域計畫將有河濱開

發之相關指導？ 

二、三地門鄉安坡村村長 

（一）原住民族鄉鎮之建地及墓地現多已不敷使用，且於莫拉克風災後制定災區土地不

得過夜之相關規定，過去雖曾提出有關調整意見，但仍不見具體成效，是否可藉

本次區域計畫進行既有社區周邊住宅用地及殯葬用地之擴建及相關土地利用規範

調整？ 

（二）配合林務局提出之造林政策，目前許多原民部落之林地多已進行造林使用，但基

於土地耕作條件及民眾自耕自給之生活需求，是否可允許條件良好之旱地間作雜

糧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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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地門鄉青葉村村幹事 

（一）本鄉土地多位於八八風災安全堪慮地區及茂林國家風景特定區土地，有關八八風

災安全堪慮地區及茂林國家風景特定區範圍內之土地，在未來國土計畫法頒布實

施後將如何進行開發利用？ 

（二）原住民族對於土地之依賴甚深，包括耕作、居住及部落文化皆仰賴土地，然依據

區域計畫此法定計畫之限制，影響部分原住民族部落之土地利用及部落之文化傳

承，原住民族應如何於現行法令下維繫族群文化及生存？ 

（三）原住民族部落對空間之利用需求不似都市居民，生存之需求更甚發展之需求。 

（四）認同政府環境保護及復育之想法，但仍希望可適度提供當地產業之發展空間。 

（五）原住民族與平地居民有所不同，較難適應平地就業社會，多數族民多有返回原鄉

生活之需求。 

四、來義鄉公所 

（一）目前本鄉莫拉克災後民眾遷居之永久屋基地非屬本鄉行政區範圍，因基地取得及

安全考量而移至鄰近之新埤鄉土地，有關永久屋土地之利用管制權責為何？本次

區域計畫是否可提供管理指導？ 

（二）目前原住民族舊部落所在土地多屬農業用地及林業用地，並受莫拉克災後土地使

用管制規定，影響民眾進行房舍之修繕及居住使用，為利民眾進行土地之開發利

用及符合居住需求，建議原住民舊部落土地應檢討更正為特定目事業用地，以利

鄉民修繕其舊部落原有房舍並提供居民居住空間。 

（三）原住民族目前人口不斷增加，導致原住民部落因建地嚴重不足，常有大面積集體

違建之情形，如何協助其合法？是否本次區域計畫會將此需求納入規劃考量？ 

（四）我們原住民之石板屋聚落在政府實施都市計畫及區域計畫前就已存在，但經區域

計畫制定實施後將其劃為非都市土地之農業區，建議縣府可修正變更為建地。 

五、安坡社區發展協會 

（一）希望未來政府可多加重視原民部落建地及墓地擴建需求。 

（二）受限河川土地環境保護相關法規管制，造成居民生活部分困擾，如原住民族祭祀

及殯葬儀式需拾取河川土石，但囿於水利署之河川採取土石使用相關規定限制民

眾拾取土石，是否未來可代為向上反應此意見以因應地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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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屏東縣政府城鄉處  回應 

（一）據本處業務了解，高樹鄉於高屏溪沿岸之河濱公園開發乙案，為本府研考處現正

執行之工程，目前已進入開發階段。 

（二）有關環境敏感區之範圍劃設，目前中央之區域計畫正在進行檢討規劃，也初步討

論相關之調整原則，未來區域計畫之限制發展區位將因而進行部分調整。 

（三）來義鄉公所提出之民眾違法建築之情事，雖與區域計畫相關，但並全屬本次區域

計畫管理範疇，但未來將於區域計畫規劃內容中，適當呈現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及用地調整之劃設需求。 

（四）本階段之地方說明會著重於各方意見之蒐集，未來待期中規劃陸續完成後，將舉

辦多場地方說明會及座談會進行規劃內容討論交流。 

七、城都國際開發規劃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回應 

（一）目前規劃之環境敏感區劃設範圍，係依據「變更臺灣北、中、南、東區域計畫

（第一次通盤檢討）─因應莫拉克颱風災害檢討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辦理，然目

前中央正進行變更臺灣北、中、南、東區域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因此有關

環境敏感區之劃設準則及劃設範圍也皆有所調整。 

（二）一直以來，臺灣各地皆可見土地違規使用之情形，但本分區受限於山坡地管理及

水土保持法等相關法令規範，各項土地開發利用多有限制，本規劃團隊內部也針

對此一問題進行初步之規劃討論，預計未來將就各項環境評估因子，進行土地安

全評估之空間分析，希望盡可能調整與現況需求不符之限制發展區之劃設範圍，

並適度將可利用之限制發展區土地予以調整劃設為條件發展區。 

（三）有關八八風災後原民部落遷居他處之土地變更調整及原民居住不適應等問題，本

次區域計畫雖未能完全提供指導及改善方案，但仍會就區域計畫可操作範疇盡可

能地反映原住民族實際空間需求於中央權責機關。 

（四）有關河川土地土石採取及平地造林土地耕作需求等需求，屬水利署及農業委員會

管理權責，建議可透過屏東縣政府代與相關權責機關之溝通協調。本次區域計畫

雖非權責機關，但仍會將此問題適度納入規劃內容，並適時轉知水利署及及農業

委員會。 

（五）目前規劃團隊也正進行山坡地開發利用之規劃分析，但仍建議如經分析後確屬環

境敏感地區之土地應盡量避免使用。 

（六）關於擴大使用居住用地需求，可於後續規劃階段進行住宅空間之整體檢討，但如

確屬環境敏感地區仍將研提限制開發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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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會議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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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簽到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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